
  

農產品檢查及抽樣檢驗辦法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

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主管機關就農產品經營業者執行檢查或抽樣檢驗之事項
如下： 

      一、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優良農產品及
其加工品驗證所為之規定。 

      二、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有機農產品、

農產加工品驗證所為之規定。 
      三、依本法第六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進口有機農產

品、農產加工品之規定。 

      四、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國內特定農產
品實施產銷履歷驗證之規定事項及第三項所定辦法
中有關進口農產品實施產銷履歷之規定。 

      五、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有關農產品產銷
履歷之資訊及其資料之保存。 

      六、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農產品及其

加工品使用農產品標章之規定。 
      七、本法第十三條所定化學農藥、化學肥料、動物用藥

品或其他化學品。 

      八、其他依本法應檢查或檢驗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主管機關派員執行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檢查作業，
必要時得抽樣。 

      執行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檢查或抽樣檢驗之人
員，應向行為人出示有關執行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
別之標誌。 

第 四 條  前條第一項所定抽樣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抽取足量
樣品，供檢驗及留樣之用。完成抽取之樣品，應會同農產品
經營業者、其代表人或其指派之人員簽名封緘。 

      主管機關對生產、加工、分裝及貯存場所執行抽查或抽
樣檢驗所抽取之樣品應當場核發取樣收據予受檢業者收執，
檢查人員並應留存副本備查。 

      前項所需樣品，得無償抽取之。 



  

第 五 條  主管機關執行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檢查或抽樣檢驗作業
時，應作成檢查或抽樣紀錄，農產品經營業者、其代表人或

其指派之會同人員，應於紀錄上簽章確認。 
      前項所定農產品經營業者會同檢查或抽樣檢驗之人員拒

絕於紀錄上簽章時，主管機關指派之人員應於紀錄上記載該

事實、執行時間及地點。 

第 六 條 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抽檢作業之期限，除有特殊情形，經
主管機關同意延長外，應依下列規定辦理:  

一、 主管機關或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受其委任
或委託者，應於抽樣之日起三日內，將樣品送達中
央主管機關委任之所屬檢驗機構辦理檢驗。 

      二、中央主管機關委任之所屬檢驗機構應於收到前款抽
取樣品之日起二十日內，完成檢驗工作。 

第 七 條  經抽樣檢驗之樣品於完成檢驗後，中央主管機關委任之

所屬檢驗機構應核發檢驗報告，分別送交送檢單位及相關主
管機關。 

      主管機關應於接獲農產品檢驗報告之日起十日內，將結

果以書面轉知農產品經營業者。 
      經檢查或檢驗結果不符本法規定之農產品及其加工品，

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裁處。 

第 八 條  檢查或抽樣檢驗人員對於執行工作所知悉或持有之受檢
人營業秘密，應予保密。 

第 九 條  檢查或抽樣檢驗人員於執行檢查檢驗工作時，與受檢對

象具有營業競爭關係者，應行迴避。 

第 十 條  執行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檢查、檢驗，如發現違反其他
法令規定情事，主管機關應通報各該主管機關處理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
 
 
 
 
 


